
1.检查单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《互联网上网

服务营业场所检查单》 

2.检查模块：上网场所经营情况 

3.检查项：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，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

的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举报的行

为 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，或者发现

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

关举报的行为 

5.检查标准： 

合格情形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经营

管理技术措施，建立场内巡查制度，发现上网消费者有《互

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

十八条所列行为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，应当立即予以制止

并向文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举报。 

不合格情形：存在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，或者发现上网

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举

报的情形。 

 


